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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雷士照明控股有限公司 

★★普通★★ 质量〔2023〕004 

【重要】 

 

 

2023年雷士产品售后服务政策 

 
各运营中心、经销商伙伴 

雷士照明秉承“光随心行，智亮未来”的核心理念和“

以用户需求为导向”工作作风，致力于为客户提供品质优异

的产品和卓越的服务,力争做到零质量事故与零服务投诉。

如产品一旦发生质量问题，我司将根据本政策及细则进行处

理。 

一、 产品分类及售后政策 

雷士照明产品按照不同的售后服务方式分为补贴类和保用

类两类，分别采用不同的售后政策。 

1、补贴类售后服务政策： 

产品系列及对应补贴标准如下： 
 

产品系列 质保补贴标准 各经销商对客户质保时间 

T8荧光灯管系列 1% 12个月 

 
节能灯系列 

 
1.6% 

15W以下（不含15W）质保24个

月、 

15W以上（含15W）质保12个月 

 
2、保用类售后服务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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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商照产品系列及对应质保时间，运营中心/经销商质

保顺延时间如下： 

产品类别 产品系列 质保时间 顺延时间 

 

 

 

 

 

 

 

 

 
商照灯具类 

传统室内灯具产品 2年（24个月） 2个月 

 

 

 

 

 

 

室内LED 

灯具 

LED天花灯  

 

 

 

 

 

 
3年（36个月） 

 

 

 

 

 

 

 
2个月 

LED筒灯 

LED导轨射灯/ LED 

吸顶射灯 

LED天棚灯 

LED 格栅灯 

LED灯盘 

LED面板灯 

LED磁吸系列 

LED支架灯 

LED柜台珠宝灯 

LED吸顶灯 

T5荧光灯支架、转换器 1年（12个月） 6个月 

应急灯具、应急电源 1年（12个月） 6个月 

 

 

 

 

 

 

户外灯具类 

传统户外灯具、LED护栏管 1年（12个月） 6个月 

 

 

 

 

户外LED 

灯具 

LED路灯  

 

 

 

 
2年（24个月） 

 

 

 

 

 
2个月 

LED隧道灯 

LED投光灯 

LED点光源 

LED线条灯 

LED水下灯 

LED埋地灯 

LED防爆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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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照电器类 
电子镇流器、电子变压器、LED 

电源 
2年（24个月） 2个月 

 

户外电器类 
传统户外电器类 1年（12个月） 6个月 

户外LED电源 2年（24个月） 2个月 

 

 

 

 

 

 
 

商照光源类 

 

 

 

 
LED光源 

LED灯杯  

 

 

 
2年（24个月） 

 

 

 

 
2个月 

LED PAR灯/铝杯 

LED 模组 

LED球泡灯 

LED管灯 

LED贴片灯带 

LED一体化支架 

T5灯管系列（荧光灯） 1年（12个月） 6个月 

PLC插拔管（荧光灯） 1年（12个月） 6个月 

石英金卤光源、陶瓷金卤光源 1年（12个月） 6个月 

 

 

 

 

商照类智能

产品 
 

智能灯具、窗帘导轨、智能窗

帘电机 

3年（36个月） 2个月 

人体存在传感器、智能窗帘电机 5年（60个月） 2个月 

智能驱动、调光驱动、VRF中央

空调控制器 

2年（24个月） 2个月 

智能开关、红外传感器、门窗

传感器、温湿度传感器、光照

传感器、智能中控屏、智能网

关、智能电表、智能空调开关

、万能遥控器 

 

1年（12个月） 

 

2个月 

 

2.2、灯饰产品系列及对应质保时间，运营中心/经销商质保

顺延时间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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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 配件类别 
质保时

间 

顺延时

间 
备注 

雷士 

灯饰：吸顶灯、吊

灯、枝型灯、风扇

灯、台灯、壁灯、落

地灯、杀菌灯。 

光源电器：光源、快

换式模组 

3年 3个月 

杀菌灯灯管：1

年、 

风扇灯电机：5年 

外观件配件：2年 

光源、驱动 ：3

年 

浴霸 3年 3个月 只换不修 

工程吸顶灯、声光控

吸顶灯、雷达感应吸

顶灯 

2年 3个月        

集吊电器：平板灯、

换气扇、凉霸、晾衣

架 

2年 3个月  

集成墙 2年 3个月  

扣板 2年 3个月  

伯克丽 

吸顶灯、吊灯、枝型

灯、台灯、壁灯、落

地灯、风扇灯 

3年 3个月 风扇灯电机：5年  

利兹城堡 

吸顶灯、吊灯、枝型

灯、台灯、壁灯、落

地灯 

3年 3个月  

致东方 

吸顶灯、吊灯、枝型

灯、台灯、壁灯、落

地灯 

3年 3个月  

注：浴霸只换不修政策于本政策发布起实施。 

 

二、售后服务承诺 

1、 雷士产品执行国家三包政策，即： 

1.1、产品售出之日起7日内发生性能故障，消费者凭购 

买凭证可选择退货、换货或维修服务； 

1.2、产品售出之日起15日内发生性能故障，消费者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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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凭证可选择换货或维修服务； 

1.3、产品质保期内发生性能故障，消费者凭有效购买 

凭证享受免费维修服务。 
注：消费者7日内退货，15日内换货的条件：消费者在正常使用产品

的情况下出现性能故障的，消费者必须保证产品、包装内其他辅件、内外

包装良好。 
 

三、运营中心及经销商的客户服务要求： 

1、各运营中心需配备专人负责雷士产品的售后服务工作， 保证

做好对各级经销商的服务，及时向雷士公司进行产品质量信息反馈； 

2、灯饰产品服务费用已让利市场，终端用户的安装、保修服务

由销售商承担。执行“销售一体”，即销售商承担所售产品的安装及售

后服务；符合退换货或保修要求的产品，由经销商为用户提供退换货

、保修服务； 

3、需安装灯饰产品，经销商需提供上门维修服务；无需安装商

品，经销商提供送修服务； 

4、质保期内，同一问题返厂维修2次仍未解决的，由经销商为顾

客免费退货或换新； 

5、质保期内，因经销商自身原因导致超30天未维修好，由经销

商为顾客免费退货或换新； 

6、超过质保范围的维修服务，经销商依据公司统一收费标准，

为客户提供有偿维修服务； 

7、保外维修提供3个月质保，从维修之日计算；质保期出现同一

故障，由经销商免费维修； 

8、因市场调整致使原经销商取消合作的，由新经销商承担已售

产品维保工作；空白市场由运营中心承担市场维保工作； 

 

四、售后服务具体细则 

1、质保期界定： 

1.1、终端消费者质保期：消费者有购买凭证的，运营中心及经

销商应承诺从购买之日起计算质保期；无购买凭证的，按生产日期顺

延计算质保。 

1.2、经销商质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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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商照产品按生产日期起计算质保，同时给予质保顺延时

间(详见保用售后服务政策的顺延时间),此顺延时间为公司及经销商

的仓储时间； 

1.2.2、灯饰产品以录入售后服务系统（CS系统）销售单的实际

销售日期计算质保，但质保起始时间最晚不超过生产日期12个月（如

已超12个月，以生产日期顺延12月开始计算）；如灯饰产品无录入CS

系统销售记录的，按生产日期顺延3个月仓储期计算质保； 

1.2.3、如到货时已超3个月仓储期，可在到货一个月内，可凭订

单号做延保申请。 
 

2、非保修范围： 

2.1、超出产品保修期限的产品； 

2.2、假冒产品； 

2.3、涂改生产日期或撕毁、调换生产日期贴纸； 

2.4、无生产日期的产品（公司原产品不带生产日期的除外）； 

2.5、正常使用引起的产品老化、磨损、划伤、掉漆等，但不影

响产品正常使用的； 

2.6、非质量问题造成的外观问题，如：变形、氧化、腐蚀、水

渍等； 

2.7、因使用、维护、保管不当造成损坏的（不按产品说明书要

求安装、使用等，任何使用不当的方式，例如：接错线、产品使用电

压非额定电压范围内的、非额定负载、加装或改装等）； 

2.8、不可抗力因素，包括但不限于水灾、火灾、地震、雷击等

； 

2.9、非本公司原配套产品，如本公司光源配套其他公司电子件

使用等； 

2.10、铝扣板、塑件（如面罩、浴霸面板、边框等）不保修； 

2.11、灯饰零售渠道产品（KA/工程产品除外）仅适用于家用环

境，如作为商业用途（商业经营场所、单位办公场所等），不再享受

2年质保，整灯质保期按6个月计算； 
注:非产品本身质量问题不在质保范围内【如：如 LED 驱动器噪音、

通过手机摄像头检测 LED 产品的闪烁／频闪等】； 
 

3、补贴类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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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补贴类产品的补贴费用，是用于解决运营中心及各级经销

商销售该产品时，质保期内发生破损等所有质量问题的补贴费用，运

营中心不必将该类产品再返回公司进行退换。 

3.2、运营中心和各级经销商对客户的质保期严格按“各经销商

对客户质保时间”质保； 

3.3、运营中心对下属各经销商符合售后服务标准的产品应给予

无条件退换； 

3.4、运营中心应切实做好对各经销商的售后服务工作，严格执

行公司的售后服务标准，严禁将售后服务补贴费用当作自身利润而忽

视对经销商或者终端用户的服务； 

3.5、此售后服务政策只针对正常销售过程中产品所发生的离散

型损坏，对于出现的批次质量问题不在此服务政策范围之内。如出现

批次质量问题时，需单独报请公司进行处理； 

3.6、公司将按季度，根据运营中心的上季度出货额，按照对应

补贴比例冲账； 
 

4、退回产品相关要求： 

4.1、质量问题：退回产品的合格证、型号贴及附件必须完整，

若无合格证或合格证涂改、附件不完整的，公司按超保处理； 

4.2、超出质保期的产品，公司根据实际情况给予有偿服务（需

先确定产品是否能维修）； 

4.3、公司原则上不接收良品、样品、特订产品、报废品、非雷

士产品及雷士产品与其它品牌产品组装的产品的退货； 

4.4、因产品本身质量问题而淘汰的产品，在质保期内公司予以

冲账处理，其他淘汰品，质保期内公司予以维修返回； 

4.5、任何产品的退货都必须先申请，经公司审批同意后方可退

回公司； 

4.6、退回的产品不在公司质保范围内，其往返运费由退货方承

担; 

4.7、凡退回公司的产品符合退回产品相关要求规定，公司按实

收完好的产品型号及数量给予处理; 

4.8、在质保期内申请并经公司同意的退货，距申请日期15 个工

作日内收到退货，公司按申请日期予以质保，超过 15 个工作日到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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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退货则按实际到货日期给予质保; 
 

 

5、保用类商照产品： 

5.1、在质保期内产品符合以下情况者可以退回： 

5.1.1、产品出现质量问题的； 

5.1.2、因公司原因导致的到货产品型号、规格不符合订货要求

，且未经使用的产品； 

5.1.3、按产品上标识的生产日期计算，质保期内损坏的整灯：

除户外灯具、户外电器、应急灯具、应急电源、特订品等产品退回公

司维修处理，其它产品系列经销商给终端用户进行换新处理。 
 

5.2、质保期内退回产品的处理： 

5.2.1、光源类产品：换新/冲账处理（不含 T8 灯管、节能灯等

补贴类产品）； 

5.2.2、除户外灯具、户外电器、应急灯具、应急电源、特订品

等产品维修处理外，其它产品系列按产品上标识的生产日期计算，质

保期范围内损坏的整灯，公司给予换新/冲账处理 

5.2.3、公司在收到退货后 7 个工作日内处理完毕； 

5.2.4、客户使用不当造成坏损，我司将收取合理费用给予维修

（人工费+成本费）； 
 

6、保用类灯饰产品： 

6.1、不良品的处理: 

6.1.1、市场不良品原则上由经销商就地修复，我司依据责任归

属提供有偿或免费配件支持，公司、运营中心共同提供必要的技术支

持和指导； 

6.1.2、涉及特殊工艺处理、安全结构的部件维修，市场客户可

通过CS系统申请返厂维修，依据系统审批意见处理。 

6.1.3、超保产品特别是超过使用寿命期产品，可引导用户做以

旧换新，旧灯折抵部分新灯货款，以促成二次销售。 

6.2、灯饰产品配件供应保障： 

6.2.1、按5年使用寿命周期供应售后配件；对于用户已使用或已

停产超5年的产品，我司不再保障配件，终端问题由经销商对接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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妥善处理； 

6.2.2、一体化产品如平板灯、排气扇、快换式模组/光源等，质

保内整套退换，不提供配件替换； 

6.2.3、光电及其他性能配件由经销商计价申请，质保范围内的

不良品退回冲账；外观部件，符合质保范围的由我司免费发放；超过

质保时效或范围的，由经销商计价订购； 

6.2.4、我司提供配件周期原则上不超过15天；对于仍在产品寿

命期，我司超15天未能提供的，按补配原因及责任给予办理退货或折

价退货。具体配件计价规则及折价规定详见下表； 

6.2.5、配件计价规则及配件超期/无法供应对应的退货折价标准

： 

质保状态 

配件 

计价规

则 

质量原

因 

补配 

非质量

原因 

补配 

备注 

质保期/质保范

围内 
免费 

原价冲

账 
—— 

➢ 折价以运营提货价核算； 

➢ 质保期参照经销商质保期界

定。 

➢ 质量原因补配：指产品正常

使用，因产品本身质量缺陷

出现损坏的补配。 

➢ 非质量原因补配：指因运输

或保管、使用不当，造成的

配件破损、划伤及遗失，需

要补配的情形。 

➢ 注：外观正常老化不属于质

量缺陷。 

质保期/非质保

范围 
计价 —— 6折 

超保时间＜1年 计价 6折 3折 

1年≤超保时间

≤2年 
计价 3折 

不予退

货 

超保时间＞2年 计价 
不予退

货 

不予退

货 

 

6.3、其它特别说明事项 

6.3.1、吊灯、枝形灯产品，需定期清洁和保养。经销商需指导

、引导客户做日常维护和保养。因维护不当、保养不及时产生的表面

霉斑、生锈不属于质保范围。 

6.3.2、水晶灯、蜡烛灯所配承重金属挂针，经销商对已售产品

应至少每两年做一次替换和维护，我司提供免费配件支持。因未及时

替换导致的事故及损失，由经销商自行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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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上门服务的范围和收费标准 
 

上门服务的范围 责任界定 收费标准 

1、客户要求（含口头/电话

和书面函件）； 

2、当有品质争议时； 

3、必须到现场才能了解并

解决问题的情况 

责任在雷 

士 

不收客户任何费用，由公司承 

担 

责任在客

户 

交通费+食宿+300元/人/天（最 

多每次2人），产品维修费用另

计 

 
六、公司发货至运营中心的产品破损，仍按原货物运输破损处理的

相关流程操作，即各运营中心在收到货运公司送达的货物后若发现有货

差、货损、产品不符等，当场与运输公司人员进行确认，并与运输公司

相关人员书面确认，作为后续与运输公司的索赔凭据。 

备注： 

（1）本政策适用于雷士照明全国销售中心的渠道经销商及终

端消费者使用，若以前相关文件与本文有冲突者，以本文为

准； 

（2）随着市场不断拓展，雷士公司保留随时更新该文件之权

利； 

（3）本政策及细则只针对中国大陆区域销售的雷士线下产

品适用； 

（4）以上政策最终解释权归中国雷士照明控股有限公司所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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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管理中心-售后服务部 

2023年2月3日 
 
 

报：首席执行官、首席财务官、副总裁、全国销售中心、 
 

发：各运营中心、各办事处 （共 11页） 


